
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二期景觀工程合約補充 

植栽保固廠商應辦理事項 

保固期間由廠商全責辦理檢查及維護事項，若有瑕疵及需更換之植栽工料

等，該保固期間所需費用不另給付，由廠商全責負擔；植栽工程保固維護期

為驗收合格之日起算 1 年，驗收合格後於本校校慶前 7 日曆天及每 3 個月各

辦理維護分期檢驗 1 次，共分 5 次檢驗，於該期維護工作完成後申請檢驗，

各分期保固期滿檢驗時，需符合下列規定方為合格： 

１、 廠商於維護期滿後應申請保固期滿檢驗，由機關接獲申請文件 10日內

辦理。 

２、 植栽應符合設計圖說及施工規範規定。 

３、 有植物完全成活、生長良好、無病蟲害及枯萎現象，並需將栽植區全

部覆蓋，不得有裸露土面。地被植物及草花區均不得含有雜草，草坪

區內雜草不得超過草坪面積之 10％。 

４、 保固期滿檢驗時之竣工圖須含植株位置、圖例與規程等資料，補植者

應加列補植日期。 

 

 


